
臺北市114年度國民小學友善校園暨生命教育跨領域 

教師社群共備增能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 

(1) 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111年7月20日函訂頒）。 

(2) 臺北市114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3) 臺北市114年度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實施計畫。 

二、目的: 

(1) 培養生命教育種子教師，組織共備社群，精進教師教學能力，互相學習分享，提

升教師生命教育議題學習主題知能、專業成長與教學熱情。 

(2) 研發適合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之生命教育議題融入之教學模組，彙整教學資源提供

教師使用。 

(3) 發展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具有在地化特色生命教育內涵之教學資源或相關教材。 

(4) 鼓勵國民小學教師發揮教學創新，轉化富生命教育內涵之教學活動。 

(5) 讓學生在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的過程中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索的素養，深化

後設思考，並積極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種問題。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 

四、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五、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 

臺北市博嘉實驗國民小學 

六、協辦單位：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小組 

七、辦理日期及地點: 

(1) 日期：114年3月27日（四）、4月10日（四）、4月25日（五）、5月9日（五）、

5月21日（三）、6月4日（三）及6月18日（三）上午9時至12時。 

(2) 地點：大龍國小交通安全暨防災教室。 

八、參加對象與人數: 

(1) 人數：20人。 

(2) 對象： 

1. 本市國小生命教育工作小組學校每校推薦教師。 

2. 曾參與生命教育跨領域教師社群之教師。 

3. 對生命教育教學設計、資源研發有興趣之國小教師。 



九、報名方式： 

(1) 各場次採個別報名方式，請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報名。 

(2) 報名截止日為各場次辦理前一週。 

十、研習內容: 

(1) 課程主題：以生命教育五大議題（哲學思考、人學探索、終極關懷、價值思辨、

靈性修養）為主軸，引導學生強化心理健康，協助學生探詢人生的意義、思辨美

好價值，提升自我認識與覺察。 

(2) 實施方式：透過跨校社群教學資源共同備課，研發融入正式課程、議題課程、非

正式課程、潛在課程、學校願景與使命等之創新教案設計，經專家學者協助修正

後於教學現場實作紀錄，並於生命教育創新教學發表會展現成果。 

(3) 預訂場次與內容規劃: 

場次 日期 實施內容 講師 地點 

1 
3/27（四） 

9：00～12：00 

【人學探索】成為一個

人 
胡敏華 老師 大龍國小 

2 
4/10（四） 

9：00～12：00 

生命教育主題內涵與推

動現況 
徐超聖 教授 大龍國小 

3 
4/25（五） 

9：00～12：00 

【哲學思考】常見的推

論形式與謬誤 
陳奕融 教授 大龍國小 

4 
5/9（五） 

9：00～12：00 

生命教育融入課程教學

公開觀課 

王双双、張瑾瑋老師 

徐超聖 教授 
新和國小 

5 
5/21（三） 

9：00～12：00 

【終極關懷】追求幸福

與超越困境 
王冠生 教授 大龍國小 

6 
6/4（三） 

9：00～12：00 

【價值思辨】遇到選擇

時，你會怎麼做？ 
翁育玲 老師 大龍國小 

7 
6/18（三） 

9：00～12：00 

【靈性修養】電影萬花

筒：靈性的成長故事 
何佳瑞 教授 大龍國小 

十一、預期成效: 

(1) 彙整優異的國民小學教育階段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之素養導向創新教學活動，

提供國小教師教學設計之參考。 

(2) 提供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具有在地化特色生命教育內涵之教學資源或相關教材。 

(3) 參與議題融入創新教學模組，提供教師社群經驗分享。 

(4) 學習內容多樣化並能符應實際需求，能鼓勵學童落實於生活情境。 



十二、頒發種子教師證書標準：教師三年內參與本社群共備活動時數達21小時以上，且曾參

加生命教育融入領域創新教學甄選比賽。 

十三、經費：由教育局指定學校114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十四、獎勵：推動本計畫工作得力及有功人員，專案辦理敘獎。 

十五、說明事項: 

(1) 參與者請核予公假派代出席。 

(2) 依實際參與場次，核予研習時數。 

(3) 經培訓合格之臺北市生命教育種子教師，參與生命教育融入領域之素養導向創

新教學活動甄選比賽，得直接薦送複審。 

(4) 因學校空間有限，敬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5) 社群共備成員研發成果之版權歸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惟研發成員享有自身研

發成果之使用權。 

(6) 聯絡人：大龍國小王凱平主任，電話：(02)25942635分機848。 

十六、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